
2023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2023 年，根据《栖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（栖政发[2020]25 号）文件精神，围绕构建“全方

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”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目标，我市继续深化

预算绩效管理改革，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，进一步提高财政

资金使用效益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（一）完善制度体系。为全面落实中央、省、改革部署，结

合本市实际，构建形成了具有栖霞特色的“1+2+N”预算绩效管

理政策制度体系。本年度制定了《栖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栖霞市

预算绩效目标设置指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，建立共性指标框架体

系，进一步提升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质量，增强绩效目标的规范性、

引导性和约束性。

（二）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全覆盖。推动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

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自评、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全

覆盖，覆盖率均达到 100%，全面形成“预算决策有评估、预算编

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、预算完成有评价、评价结果有应用”

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。

（三）加强成本预算绩效管理。为有效解决预算管理中存在

的“重投入、轻成本”问题，围绕“项目入库分析成本、预算编

制细化成本、预算审核核定成本、预算执行控制成本、预算完成

评价成本”五个环节开展成本预算绩效管理，确保成本控制、产



出完成和效益相匹配，推动财政资金实现节本增效。

（四）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。2023 年栖霞市共委托第三方

机构对 2022 年预算安排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、防火

经费、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等 10 个项目进行了项目绩效评

价，对 2020-2022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进行了全周期跟踪评价，对

综合行政执法局、职业中等专业学校（烟台风能电力学校）2 个

部门、单位 2022 年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，资金规模共 13.4

亿元。从评价结果看，项目类评价 11 个，评价等级为 5 个优、2

个良、4 个中；部门整体评价 2 个，评价等级为 2 个良。对于 13

个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均已反馈部门单位进行整改，并将结果

应用到预算编制、完善政策、改进管理。


